水产苗种生产审批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1、申请内容 ：水产苗种生产审批 。  

    2、申请人范围： 罗平县行政区域内拟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

3、申请条件：（1）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水源充足，水质符合渔业用水标准；（2）用于繁殖的亲本来源于原、良种场，质量符合种质标准；（3）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水产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4）有与水产苗种生产和质量检验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4、不予以受理的法定形式

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不需申办     

二、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1986年1月20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2013年12月28日予以修改）第十六条第三款：水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但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2、《水产苗种管理办法》（2004年12月21日农业部第37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2005年1月5日农业部令第46号）第四条：农业部负责全国水产种质资源和水产苗种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产种质资源和水产苗种管理工作。第十一条：单位和个人从事水产苗种生产，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但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产原、良种场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核发工作；其他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发放权限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审批权限，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经现场考核后作出是否发放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决定。
三、实施机关

罗平县农业局。

四、受理窗口

罗平县渔业行政执法大队     地址：罗平县腊山街道云贵路678号
申请材料

水产苗种生产审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报件
	份数
	备注

	1
	水产苗种生产申请表
	原件
	纸质
	1
	

	2
	实地查看养殖场
	其他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六、许可数量

无限制。

七、审批时限

（一）受理时限：收到申请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收件受理工作。

（二）办理时限：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实地核查所需时间不计算许可期内）。

八、审批收费
    不收费。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无）
    十、中介服务（无）
    十一、年审年检与指定培训（无）
    十二、资质资格（无）
    十三、审批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1）窗口提交。罗平县渔业执法大队   地址：罗平县腊山街道云贵路678号  

（2）网络提交。云南省政务服务大厅   网址：

 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2486 
2.提交时间
（1）窗口提交：星期一至星期五8:30-12:00，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网络提交：时间不限。
（二）受理
罗平县渔业执法大队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1.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准予受理；

2.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者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3.对不在受理范围或者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三）审查
罗平县农业局水产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若需专家审核，受理后2个工作日委托专家审核，受委托专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给予核查意见。 

（四）审批发证
 罗平县农业局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发《水产苗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符合条件的，核发《水产苗种生产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十四、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罗平县农业局水产站   地址：罗平县腊山街道云贵路678号
2、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874-8259709

3、网络咨询。云南省政务服务大厅   网址：

 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2486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得到回复；通过网络咨询的，将在12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得到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拨打电话0874-8259709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四）获取办理结果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水产苗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罗平县农业局水产站通知申请单位领取相关文书。无法送达文书时，应通过网上或电话通知申请人现场领取；申请人10个工作日内未来领取的，通过罗平县政府网站公告，自公告之日满60天，即视为送达。
   （五）监督投诉
     1、窗口投诉：中共罗平县纪委驻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组；地址：罗平县腊山街道15号

     2、电话投诉：中共罗平县纪委驻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组0874-8227719

     3、信函投诉：投诉受理部门名称：中共罗平县纪委驻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组；通讯地址：罗平县腊山街道15号，邮政编码：655800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罗平县人民政府或曲靖市农业局提出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依法向麒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云南省政务服务大厅网站下载（网址：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2486 ）或在受理窗口（罗平县农业局水产站）直接领取。

附件
水产苗种生产审批办事流程图
 
             


附件2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申请表
	申请单位
	

	场址
	

	法人代表
	
	技术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报等级
	省级良种场
	苗种繁育场
	苗种培育场
	微生物制剂

	类别
	填报内容
	备注

	生产品种
	

	生态环境
	
	水源、水质土质、四通条件，建筑物和场容场貌

	生产设施
	
	占地、水面（亲鱼池、繁育池、越冬池、网箱）排灌体系

	配套设备
	
	生产、科研、检验检疫设备和渔机具

	技术力量
	
	专业技术人员生产技工（资格证复印件）


	类别
	填报内容
	备注

	标准化生产情况
	
	亲本、苗种来源，执行生产路线和技术规程

	技术、质量管理情况
	
	各类管理制度

	生产经营实绩和效益
	
	生产能力，近2年实际产量和经济效益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审批意见
	县级


申报等级分别在省级良种、种苗繁育场、种苗培育场或微生物制剂上打“√”；
申请等级指省、市、县渔业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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